
公 告

姜欣然、褚伦伍、丁祖胜:本院受理原告叶建平与被告姜欣然、褚伦伍与第三人丁祖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皖 0111 民初 15138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李寿夺:本院受理原告施启瑞与被告李寿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皖 0111 民初 157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安徽建工建设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合肥义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徽雉河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安徽浙商瑞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德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

安徽建工建设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合肥义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徽雉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浙商瑞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原告合肥德禹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皖 0111 民初 3590 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上诉状等材料。限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张中良:本院受理的(2023)皖 0111 民初 19084 号，原告叶成伟诉被告张中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李士丽:本院受理的原告叶皖玲诉被告李士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

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叶少青:本院受理的(2023)皖 0111 民初 18655 号，原告张朝银诉被告叶少青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闫亚飞、徐美霞: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哲诉被告闫亚飞、徐美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安

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李元帅、李瑞:本院受理的原告安徽天空之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元帅、李瑞合

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王运：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翔诉王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09: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葛伟康: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诉葛伟康保证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0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高甲: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诉高甲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08:30(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葛贵华:本院受理的原告韦章云诉葛贵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彭伟: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溪支公司诉你与被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皖 0706 民初 192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安顺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西溪支公司代位支付的车辆修理费 2000 元;二、被告彭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溪支公司代位支付的车辆修理费 12649 元，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6 元，公告费 520 元，由被告

彭伟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胡培: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家寿与被告胡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副

本、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天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

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公 告

杨传茹:本院受理的原告余慧与被告杨传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副本、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天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

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 日


